
 

 

1. 诚如我们的抱负和使命宣言中所述，可持续发展是环境保护署(环保署)工作的主导中心。我们是专责保护环境的
政府机构，我们的政策和计划纲领与广大市民息息相关。 

抱负

2. 我们的抱负是为香港缔造一个健康宜人的生活环境，鼓励市民重视环保，明白必须为自己和下一代着想，使这
个生活环境得以持续。

3. 我们的使命是为实现上述抱负，我们运用专业知识和判断力，并凭借在环境保护与环境保育的范畴汲取所得的
工作经验 

●     制订环境保护及保育政策与计划； 
●     致力提高公众对环境保护及保育的意识； 
●     实施环保法例及计划；及 
●     参与城市规划 

求达致并维持高水平的环境及保育质素。

策略

4. 环保署的职责涵盖六个计划纲领范围－空气、环境影响评估与规划、环境保育、噪音、废物及水质(详见第六
章 ─ 甲部)。以下是我们现时执行职务所采取的一般策略： 

策略 环境成效

参与制订政府的主要政策与计划，包括城市规划政策
与计划。

●     尽量减低拟议政策、策略和规划的环境影响。 
●     在决策程序中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的因素。

策划及实施改善环境的计划、监察环境质素及处理污
染投诉及事件。

改善以下各方面： 

●     空气质素 
●     消减噪音 
●     水质 
●     废物管理 
●     生态保育 

规划及提供废物管理设施。 确保以可持续发展的环保方式处理及处置废物。

建立监控和管制架构，执行环保法例。 减低污染活动造成的空气、水质、废物及噪音影响。

建立伙伴合作关系和促进相关人士参与。 加强合作，拓展各行各业从业员的技能，同心改善环境。

举办环保教育活动以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和鼓励公众
参与。

提高公众环保意识，鼓励他们支持改善香港环境的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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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有關環保範疇的研究及專業人才發展。 支持有关环保范畴的研究及专业人才发展。

环保政策

5. 环保署采纳的「环保政策」订明我们日常提供服务和推行各项计划与内部营运活动的原则。这些原则包括： 

●     遵从环保法律的条文和精神； 
●     防范于未然，藉着规划及预防措施防止环境污染问题； 
●     随时作好准备，确保发生紧急环境事故可完善应变； 
●     尽量减少耗用资源； 
●     向员工及公众传达本署的目标；及 
●     为员工提供培训及专业训练。 

详情请参阅附件Ⅰ。 

　6. 管方将根据内外因素的转变，相应地检讨本政策和我们的使命方针与目标，从而持续提升我们的环保表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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